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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775    证券简称：影石创新    公告编号：2026-020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
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12个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

上市股数为6,930,697股。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

份数量。

●除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其他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

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19,627,534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26,558,231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6月11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 356号），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1,

000,000股，并于2025年6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401,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70,

498,4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2.39%，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0,501,5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

61%。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

其中，战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6,930,697股，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为7名；除战略

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首发限售股数量为219,627,534股，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

为21名。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共计28名，对应限售股数量共计226,558,231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6.50%。上述股份锁定期均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现该部分限售股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6年6月11日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6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影石创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

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

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发生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如下：

（一）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EARN ACE LIMITED、QM101 LIMITED、迅雷網絡技術有限公司、朗玛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朗玛五号（北京）私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朗玛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朗玛六号（北京）私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朗玛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朗玛九号（深圳）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朗玛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朗玛十四号（深圳）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企业

持有的发行人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公司/本企业根据自身的资金需求情况减持股份时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公司股票减持的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持；

3、本公司/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本公司/本企

业因未履行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有；如果因本公司/本企业未履行

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

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其他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珠海铧盈投资有限公司－珠海华金同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

富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伊敦传媒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

圳市领信基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领誉基石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金石智娱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珠海佑柏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芜湖旷沄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深圳市天正投资有限公司、深圳麦高汇智成长五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寿光市金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寿光市利得鑫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珠海

华金领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华金创盈三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禾一泽成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威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山东龙兴塑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知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

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企业

持有的发行人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本公司/本企业减持首发前股份，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交易所规定通知公司

减持事宜并予以公告后，再实施减持计划。减持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则要求进行。

（三）部分战略配售股东相关承诺

1、中金公司－兴业银行－中金影石创新1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中金公司－兴业银行－中金影石创新2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TEMASEK FULLERTON ALPHA PTE LTD、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绍兴韦豪

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灏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紫荆实业控股有限

公司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2、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

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首发限售股股东及战略配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

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上市流通的首发限售股股东及战略配售股股东均严格履

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

具日，公司首发部分限售股股东及部分战略配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股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

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

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26,558,231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6,930,697股，限售期为12个月。本公

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其他股份为首发限售股份，股份数量

为219,627,534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6月11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

售股数

量（股）

1 EARN ACE LIMITED 47,966,179 11.96% 47,966,179 0

2 QM101 LIMITED 33,840,413 8.44% 33,840,413 0

3 迅雷網絡技術有限公司 31,437,542 7.84% 31,437,542 0

4

珠海铧盈投资有限公司－珠海华金

同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4,367,094 3.58% 14,367,094 0

5
厦门富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3,321,116 3.32% 13,321,116 0

6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0,381,919 2.59% 9,112,616
1,269,30

3

7
深圳市伊敦传媒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764,985 2.44% 9,764,985 0

8

深圳市领信基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领誉

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601,358 2.39% 9,601,358 0

9
金石智娱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112,486 2.27% 9,112,486 0

10

珠海佑柏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芜湖旷沄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6,385,374 1.59% 6,385,374 0

11

朗玛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朗玛六

号（北京）私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005,396 1.50% 6,005,396 0

12 深圳市天正投资有限公司 5,849,989 1.46% 5,849,989 0

13

朗玛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朗玛五

号（北京）私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404,859 1.35% 5,404,859 0

14
深圳麦高汇智成长五期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680,393 1.17% 4,680,393 0

15
朗玛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朗玛九

号（深圳）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553,182 1.14% 4,553,182 0

16

朗玛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朗玛十

四号（深圳）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2,249,975 0.56% 2,249,975 0

17

寿光市金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寿光市利得鑫投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2,160,001 0.54% 2,160,001 0

18
TEMASEK FULLERTON ALPHA

PTE LTD
1,754,083 0.44% 1,754,083 0

19

珠海华金领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华金创盈三号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574,973 0.39% 1,574,973 0

20

中金公司－兴业银行－中金影石创

新2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567,675 0.39% 1,567,675 0

21

中金公司－兴业银行－中金影石创

新1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330,653 0.33% 1,330,653 0

22 上海灏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8,092 0.25% 1,008,092 0

23

广东禾一泽成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威明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9,968 0.22% 899,968 0

24 山东龙兴塑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3,268 0.18% 703,268 0

25
宁波知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36,367 0.16% 636,367 0

26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463,722 0.12% 463,722 0

27
绍兴韦豪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03,236 0.10% 403,236 0

28 紫荆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403,236 0.10% 403,236 0

合计 227,827,534 56.81% 226,558,231
1,269,30

3

注2：本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注3：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获配1,269,303股限售期为24个月。

注4：其中公司实际控制人刘靖康及其配偶潘瑶通过厦门富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0.9966%的股份，通过深圳麦高汇智成长五期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0.1667%的股份，根据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相关股份锁

定期的安排及承诺，其以间接持股方式持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锁定期至2028年6

月11日。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219,627,534 12

2 战略配售限售股 6,930,697 12

合计 226,558,231 ——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68,200,000 -226,558,231 141,641,76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2,800,000 +226,558,231 259,358,231

合计 401,000,000 0 401,000,000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

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3939    证券简称：益丰药房    公告编号：2026-042
债券代码：113682    债券简称：益丰转债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种类：结构性存款

●投资金额：人民币9,050.00万元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10,

000.00万元进行委托理财。在授权额度及董事会决议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将对投资产品进行严格评估，尽管公司选择本金保障类或低风险理财产品，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面临收益

波动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信息技术系统风险、政策法律风险、不可抗

力及意外事件风险、信息传递等风险。

一、投资情况概述

（一）投资目的

因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根据使用计划逐步投入，部分募集资金在一定时间内

将处于闲置状态。为提高公司闲置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与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公司拟利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以增加公司资金收益。

（二）投资金额

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1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授

权期限内任一时点的现金管理金额不超过该额度。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

滚动使用。

（三）资金来源：募集资金

发行名称 2024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4年3月8日

募集资金总额 179,743.20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78,026.23万元

超募资金总额
√不适用

�适用，______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名称
累计投入进度

（%）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

江苏二期、湖北医药分拣加工中心

及河北医药库房建设项目
71.86% 2027/2/28

益丰数字化平台升级项目 100.50% 2025/12/31

新建连锁药店项目 19.03% 2027/4/30

是否影响募投项目实施 �是  √否

注1：累计投入进度为截至2025年12月31日数据。

（四）投资方式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等），现金管理所得收

益归公司所有。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且

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不得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事宜，具

体事项由公司财务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前述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有效。

若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上市公司还应当单独说明其投资产品的

额度、期限、收益分配方式、投资范围，是否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是

否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以及保证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具体措

施。

产品名称

受托方

名称

（如有）

产品类型
产品期

限

投资金额

（万元）
收益类型

预计年

化收益

率（%）

是否

构成

关联

交易

是否符合

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

的要求

是否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的

行为

共 赢 智 信 利 率 挂

钩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款 A36990 期

中信银

行

结构性存

款
28天 4,150

保 本 浮 动

收益
1.0-1.6 否 是 否

利多多公司稳利2

6JG3182期(14天滚

动发行)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浦发银

行

结构性存

款
14天 4,900

保 本 浮 动

收益

0.7/1.5/

1.7
否 是 否

（五）最近12个月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10,

000.00万元进行委托理财。在授权额度及董事会决议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保

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的规定。

序号 现金管理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万元）
实际收回本金（万

元）

实际收益（万

元）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万元）

1 结构性存款 163,000 163,000 262.06 0

2 定期存款 15,900 15,900 2.85 0

3 结构性存款 16,850 - - 16,850

合计 264.91 16,85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74,4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6.39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利润（%） 44.33

募集资金总投资额度（万元） 110,000

目前已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16,850

尚未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93,150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10,

000.00万元进行委托理财。在授权额度及董事会决议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保

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的规定。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将对投资产品进行严格评估，尽管公司选择本金保障类或低风险理财产品，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面临收益

波动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信息技术系统风险、政策法律风险、不可抗

力及意外事件风险、信息传递等风险。

为尽可能降低投资风险，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有能力保障资

金安全的发行机构。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理财产

品，风险可控。

2、建立投资台账，及时跟踪、分析各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

断可能出现不利因素，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根据其职责，对现金理财产品进行监督和检查。

4、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短期理财产品是在确保不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与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

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通过适度的短期理财产品投资，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业

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丰厚的投资回报。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内部财务制度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五、进展披露

（一）前次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赎回

产品名称 受托人名称
产品金额（万

元）

年化收益率

（%）

赎回金额（万

元）

实际收益（万

元）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 A33819 期
中信银行 6,400 1.6 6,400 7.57

共赢智信利率挂钩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 A33796 期
中信银行 6,400 1.6 6,400 8.98

共赢智信利率挂钩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 A33797 期
中信银行 6,400 1.6 6,400 8.42

共赢智信利率挂钩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 A33798 期
中信银行 4,800 1.6 4,800 7.15

共赢智信利率挂钩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 A33810 期
中信银行 8,300 1.6 8,300 13.46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

间31天结构性存款
招商银行 1,000 1.45 1,000 1.23

利多多公司稳利26JG3141期(月

月滚利特供款A)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浦发银行 4,600 2.0 4,600 5.88

特此公告。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2026-036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5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5月汽车产量为122,675辆，同比下降4.59%，本

年累计产量为651,372辆，同比增长0.46%；5月汽车销量为127,330辆，同比增长8.18%，本

年累计销量为628,219辆，同比增长3.80%。各主要投资企业产销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广汽本田汽车

有限公司
8,689 22,659

-61.

65%
77,683 134,263

-42.

14%
9,058 13,410

-32.

45%
54,219

124,6

30

-56.50

%

广汽丰田汽车

有限公司
50,081 62,520

-19.

90%
296,222 281,400

5.27

%
62,200 62,200

0.00

%
291,600

273,6

00
6.58%

广汽传祺汽车

有限公司
21,034 20,454

2.84

%
123,848 127,529

-2.8

9%
23,488 23,564

-0.3

2%
136,428

117,4

55
16.15%

广汽埃安新能

源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42,127 22,534
86.95

%
151,349 104,252

45.18

%
31,946 18,280

74.76

%
144,090

88,79

1
62.28%

广汽领程新能

源商用车有限

公司

744 403
84.62

%
2,270 951

138.7

0%
638 244

161.4

8%
1,882 749

151.27

%

汽车合计 122,675 128,570
-4.5

9%
651,372 648,395

0.46

%
127,330 117,698

8.18

%
628,219

605,2

25
3.80%

其中：新能源

汽车
62,012 33,391

85.71

%
211,793 149,465

41.70

%
46,056 26,833

71.64

%
201,301

123,9

69
62.38%

节能汽车 28,451 37,743
-24.

62%
178,502 174,926

2.04

%
41,289 36,798

12.20

%
184,974

168,6

23
9.70%

五羊－本田摩

托

（广州）有限公

司

75,629 52,581
43.83

%
280,853 246,408

13.98

%
74,685 52,436

42.43

%
282,809

240,1

17
17.78%

产品

类别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

比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

比

乘用

车
121,931 128,167

-4.87

%
649,102 647,444 0.26% 126,692 117,454 7.87% 626,337 604,476 3.62%

轿车 28,681 45,155
-36.48

%
176,959 204,216

-13.35

%
29,859 36,335

-17.82

%
154,800 189,452

-18.29

%

SUV 81,039 63,870 26.88% 409,486 350,436 16.85% 80,259 61,164 31.22% 399,205 324,741 22.93%

MPV 12,211 19,142
-36.21

%
62,657 92,792

-32.48

%
16,574 19,955

-16.94

%
72,332 90,283

-19.88

%

商用

车
744 403 84.62% 2,270 951

138.70

%
638 244

161.48

%
1,882 749 151.27%

汽车

合计
122,675 128,570

-4.59

%
651,372 648,395 0.46% 127,330 117,698 8.18% 628,219 605,225 3.80%

注：产销快报为未经审计数据。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88109    证券简称：品茗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3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公司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153.00元/股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152.75元/股

●为充分利用国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票的支持政策，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对回购股份资金来源进行调整

调整前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调整后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含股票回购专项贷款等）

●除上述调整外，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根据《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暨回购报告

书》，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份回购方案调整事项对管理层进行授权，本次调整无需提交董

事会审议。

一、回购股份方案的基本情况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

金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

超过人民币153.00元/股（含），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019）。

二、本次回购股份方案调整情况

（一）回购价格上限调整

根据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暨回购报告书》，如公司在回购期限

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

调整。

鉴于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公司对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

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53.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52.75元/股

（含）。具体计算过程如下：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每股现金

红利=153.00元/股-0.25元=152.75元/股。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于2026年6月1日生

效。

上述调整后，按照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8,

000万元（含）和回购价格上限152.75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39.28~52.3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50%~0.66%，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

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二）股份回购资金来源调整

为充分利用国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票的支持政策，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公

司对回购股份资金来源进行调整，由“自有资金”调整为“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含股

票回购专项贷款等）”。

公司已取得招商银行杭州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其同意为公司股份回购提供

不超过人民币7,200万元的贷款额度，贷款期限36个月。具体贷款事宜将以双方最终签

署的贷款合同为准。本笔资金将“专款专用，封闭运行”，发放后专项用于公司后续股票

回购。

三、本次回购股份方案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系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所致，属于正常程序性调

整，不涉及回购方案的实质调整。调整回购股份资金来源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资金

使用效率，保障公司回购股份事项的顺利实施，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调

整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其他说明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无变化。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

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0032    证券简称：浙江新能    公告编号：2026-023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27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10 － 2026/6/11 2026/6/11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9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404,675,32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02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4,926,233.75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10 － 2026/6/11 2026/6/1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外，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

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新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

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

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股东的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公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27元，待其转

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

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

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

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243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所得的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现

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

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颁布的《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

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

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43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

得税由其按照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7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1-86664353
特此公告。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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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284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11 － 2026/6/12 2026/6/12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9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30,201,56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28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377,724.42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11 － 2026/6/12 2026/6/1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

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公司本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0284元（含税），派发时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

时间）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证券投资基金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

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2556元。如QFII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2556元。如相关投资者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

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财税[2014]81号”文件的规定在取

得股息红利后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由纳税人

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28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917-3561512
特此公告。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